附件
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换领表
	一．单位基本信息

	单位全称
	
	法定代表人
（主要负责人）
	

	所有制性质
	
	组织机构代码（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
	

	单位地址
	

	填表人              
	
	联系方式
	

	二、换领配置设备信息

	设备名称
	

	设备配置地址
	

	阶梯配置机型
	
	具体型号
	

	产品序列号
	
	生产企业
	

	装机日期
	
	备注信息
	

	配置许可   证件号
	

	3、 单位签章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填表说明：
1、“单位全称”“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”“所有制性质”“单位地址”按照《医疗执业机构执业许可证》填写。
2、“具体型号”填写设备的详细型号。
3、“产品序列号”是指由生产企业编制的设备唯一编码。在设备标签中，名称为产品序列号或SN码。
4、“备注信息”CT填写探测器排数、MRI填写磁场强度、LA填写含（不含）容积调强（旋转调强）。
5、已取得设备配置批准，但设备尚未安装验收的，“具体型号、产品序列号、生产企业、装机日期”等内划“/”。
6、“配置许可证件号”
（1）已核发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的：原版《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》或《甲类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》证号。
（2）已核准配置（包括更新）申领，未核发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的：配置（或更新）批准通知书(沪卫设配批字XX号或沪卫设更准字XX号或国家卫健委批文）、接收凭证登记号（沪卫登字XX号）。
（3）已核准原配置许可证医疗机构名称、地址变更，未核发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证的：原配置许可证证号、接收凭证登记号（沪卫登字XX号）。
（4）已取得大型医用设备配置批准，但设备尚未安装验收的：配置批准通知书(沪卫设配批字XX号）。
（5）已取得大型医用设备更新核准，但设备尚未安装验收的：更新核准通知书(沪卫设更准字XX号）、原版大型设备配置许可证证号。



